附表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

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货主
	处理原因
	处理头数
	处理方式
	肉品品质检验人员或检疫人员签字
	无害化处理人员签字
	货主签字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负责人：         农业主管部门监督人：

备注：记录表一式三份，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、货主、农业主管部门各留一份存档。



附表2
病害猪产品无害化处理记录表
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货主
	产品（部位）名称
	处理原因
	处理数量
（公斤）
	折合头数
	处理方式
	肉品品质检验人员或检疫人员签字
	无害化
处理人员
签字
	货主签字

	



	
	
	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负责人：          农业主管部门监督人：

备注：记录表一式三份，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、货主、农业主管部门各留一份存档。

附表3
待宰前死亡生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
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货主
	死亡原因
	处理头数
	处理方式
	肉品品质检验人员或
检疫人员签字
	无害化处理人员签字
	货主签字

	

	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负责人：         农业主管部门监督人： 

备注：记录表一式三份，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、货主、农业主管部门各留一份存档。
附表4
	          屠宰场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月报表

	[bookmark: _GoBack]（统计时间： 年  月）

	单位：
	
	
	报送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	月份
	当月生猪屠宰量（头）
	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
	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头数

	
	
	送至屠宰厂已经死亡生猪（头）
	进场后病害整猪（头）
	不可食用生猪产品
	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头数
	病害猪损失补贴头数

	
	
	
	
	公斤
	折合头数
	
	

	
	
	①
	②
	③
	④
	⑤=①+②+④
	⑥=②+④

	
	
	
	
	
	
	
	

	　
	　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
	备注：1、送到屠宰场已经死亡的生猪不享受病害猪损失补贴。 2、不可食用生猪产品按照90公斤则算一头（取整数）。3、每月5日前报送经屠宰场负责人签字盖章的上个月月报表（一式两份,一份屠宰场留档，一份报县农业农村局）。

	
	
	屠宰场：（公章）
	

	经办人：
	
	负责人：
	

	联系电话：
	
	联系电话：
	



